
农业部植物检疫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植物检疫员的管理，提高植物检疫员的思想、业务素质，以正确执行

检疫法规，根据《植物检疫条例》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植物检疫员为专职植物检疫员，其任免程序如下： 

（一）植物检疫员由地、县农业行政部门推荐，省（区、市）植物检疫机构负责考

核，农业厅（局）审批，报农业部全国植保总站备案（统一格式见附件）和发证。 

（二）植物检疫员增补审批工作，每两年办理一次，备案工作在当年 11～12 月份进

行。 

（三）凡需调离的植物检疫员，由当地农业行政部门征求上一级植物检疫机构意见，

报省（区、市）农业厅（局）审批同意后，办理调离手续，注销检疫员证。 

（四）对不称职的植物检疫员，应按本款第（三）项规定的程序，取消其检疫员资

格，并注销检疫员证。 

植物检疫员证件丢失须登报申明作废，办理补证手续。 

  

第三条 县级以上（含县级）各级植物检疫员依法执行植物检疫任务，必须保持稳

定，以保证《植物检疫条例》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的贯彻执行和植

物检疫工作的开展。 

  

第四条 植物检疫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助理农艺师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中等专业学历，从事植保工作三年以

上； 

（二）热爱植物检疫事业，熟悉检疫业务，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忠于职守，有一定

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 

（三）专职从事植物检疫工作；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第五条 植物检疫员的职权： 

（一）有权签发植物检疫证书及其他植物检疫单证； 



（二）有权进入车站、机场、邮局、港口、仓库、苗圃、良繁场地、集市贸易等场所

执行检疫任务； 

（三）依法查处违法单位或个人及违章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 

（四）对兼职植物检疫员给予业务指导。 

  

第六条 植物检疫员必须做到：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执行政策，严格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和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事； 

（二）热爱本职工作，坚守岗位，熟悉检疫法规和检疫业务，正确行使职权，认真完

成检疫任务； 

（三）执行检疫任务必须持植物检疫员证，穿着检疫制服，佩戴检疫标志，仪容整

洁、端庄； 

（四）秉公执法，廉洁奉公，不徇私舞弊； 

（五）敢于和善于同违反检疫法规的行为作斗争。 

（六）定期参加植物检疫培训，并接受考核。 

  

第七条 对认真贯彻《植物检疫条例》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

正确行使检疫员职权，遵守检疫人员守则，完成检疫任务成绩突出者，应予奖励；对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蒙受重大损失者，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

取消检疫员资格，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